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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BCR-2020-0120002

淄人社发[2020]27号

关于“老工伤人员”相关待遇纳入
工伤保险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区县、经开区、文昌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高新区人

社中心，各用人单位：

为保障工伤职工的切身利益，促进我市和谐社会建设，经

研究决定，对我市工伤保险统筹前发生工伤（职业病）的职工

（以下简称“老工伤人员”）的工伤医疗费等相关待遇，由用

人单位一次性缴纳风险备用金后纳入工伤保险统筹。现就有关

问题通知如下。

一、“老工伤人员”纳入范围

（一）2000年 10月 1日以来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，

其 2000年 9月 30日前发生工伤（职业病）的人员。



2

（二）2007 年 1 月 1 日以来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的事业

单位、民间非营利组织，其 2006年 12月 31日前发生工伤（职

业病）的人员。

二、“老工伤人员”待遇纳入项目

（一）工伤医疗费、生活护理费、辅助器具费。

（二）在职期间工亡职工的供养亲属抚恤金。

三、“老工伤人员”风险备用金标准

（一）用人单位缴纳的“老工伤人员”风险备用金根据

“老工伤人员”人数，按纳入上年度本市工伤职工人均工伤医

疗费、人均生活护理费和在职工亡职工人均供养亲属抚恤金的

相应标准计算 10年，其中 75周岁及以上人员按 5年计算。

（二）“老工伤人员”风险备用金具体标准和计算办法

1、职业病人员医疗费＝“职业病”人数×上年度职业病

人均医疗费×缴纳年限

2、医疗依赖人员医疗费＝（“老工伤人员”人数－职业

病人数）×医疗依赖人员发生率（3％）×1-4 级工伤人员上

年度人均住院医疗费×缴纳年限

3、其他工伤人员医疗费＝（“老工伤人员”人数－职业

病人数－医疗依赖人数）×上年度人均旧伤复发医疗费×缴

纳年限

4、生活护理费＝享受生活护理费人数×上年度人均护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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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×缴纳年限

5、在职期间工亡职工的供养亲属抚恤金＝供养亲属人数

×上年度人均供养亲属抚恤金×缴纳年限

四、“老工伤人员”待遇纳入程序

（一）用人单位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申请

1、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的，提供以

下材料原件：

（1）工伤认定材料；

（2）劳动能力鉴定结论；

职业病人员，还需提供职业病诊断机构首次确诊出具的

《职业病诊断证明书》。

2、未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定工伤但已享受工

伤待遇的人员，提供以下材料原件：

（1）原用人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伤事故调查报告、

事故登记资料及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当时事故处理的

批复或者相关证明资料；

（2）原工伤部位伤残鉴定结论；

（3）用人单位已支付工伤待遇的财务凭证等原始工伤资

料。

（二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用人单位提供的“老工伤

人员”资料进行审核，根据“老工伤人员”的人数，计算各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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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单位“老工伤人员”风险备用金缴费额。

（三）用人单位应一次性缴纳“老工伤人员”风险备用金。

一次性缴纳有困难的，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认后，可根

据缴纳能力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签订分期缴纳协议，单位恢复

缴费能力后，应一次性缴清“老工伤人员”风险备用金。

（四）用人单位自风险备用金缴纳当月起，其“老工伤人

员”的相关待遇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；用人单位未缴纳风险备

用金之前的“老工伤人员”相关待遇，仍由用人单位按规定支

付。用人单位签订分期缴纳协议的，按协议约定的时间由工伤

保险基金支付；用人单位不履行分期缴纳协议的，自违约之月

起，“老工伤人员”相关待遇由用人单位支付。

五、有关事项及工作要求

（一）“老工伤人员”相关待遇纳入社会统筹实行实名制

管理，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根据相关材料建立“老工伤人

员”档案。

（二）用人单位缴纳的风险备用金实行单独核算，“老工

伤人员”相关费用纳入后，不列入用人单位费率浮动计算范围。

（三）“老工伤人员”相关待遇纳入后的标准及办理程序，

按照现行政策规定执行。

本通知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

月 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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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淄博市“老工伤人员”资格申请(确认)表

2、淄博市“老工伤人员”信息登记表

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 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2020年 12月 30日印发



6

附件 1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淄博市“老工伤人员”资格申请(确认)表
单位名称：（章） 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姓名
性

别
年龄 身份证号码

受伤时

间

伤害

类别

认定部

门
认定材料 鉴定部门

鉴定时

间

鉴定

级别

有无医疗依

赖

退休时

间

“老工伤”性

质确认结论
备注

初审：  “老工伤”纳入办公室意见：经审核，确认以上      人，    “老工伤”纳入领导小组意见：

 符合纳入范围。

复审：

年  月 日 年   月 日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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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　　

淄博市“老工伤人员”信息登记表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微机编码：

此表一式两份，用人单位、人社部门各留一份。

伤（亡）职工姓名 性别 年龄

身份证号码 伤害类别 □工伤□职业病□死亡

伤（亡）时间 事故地点

受伤部位

工　种 伤害情形

认定部门 认定材料

鉴定时间 鉴定部门

鉴定编号 鉴定等级     　　级 /  　　 护理

医疗依赖情况 □无医疗依赖　□定期医治　不定期医治

（离）退休时间 （离）退休条件依据

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

性别 年龄
供养关系

身份证号码 纳入前抚恤标准

居住地址
户口性质

性别 年龄 供养关系

身份证号码 纳入前抚恤标准

供

养

亲

属

姓

名

居住地址
户口性质

备注：


